附件4：

周至县财政票据存根核销登记表

申请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票据名称
	数量
	起止号码
	收费项目
	收入金额
	上缴财政金额
	开票日期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

申请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销毁单位（签章）：

申请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销毁单位负责人：

第一联 留申请单位








